
 
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 CB(1)1260/08-09(04)號文件

 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 

 
紀律部隊及文職職系的紀律處分機制和相關程序  

 

目的  
 
 本文件向議員概述紀律部隊及文職職系的紀律處分機制

和相關程序。  

 

公務員紀律處分機制  
 
2 .  廉潔守正、專業而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，是香港賴以成
功和維持穩定的重要基石。公務員須秉持高度的誠信，並以

誠實、不偏私的方式對待市民和其他公務員同事。我們有一

套明確的公務員管理制度，獎勵並表揚表現出色的公務員；

同時，對行為不當或干犯罪行的公務員，會適當地採取紀律

行動及作出懲處。  
 
簡易紀律行動  
 
3 .  如文職及紀律部隊職系公務員涉及輕微不當行為 (例如偶
爾上班遲到、違反政府規例或規則而個案性質輕微等 )，有關
局／部門首長可向該名公務員發出口頭或書面警告，而無須

採取正式紀律程序。這類行動稱為簡易紀律行動，目的是讓

管方可以盡速並及時糾正輕微和個別的不當行為。在簡易紀

律行動中遭口頭或書面警告的公務員，在一年內不會獲考慮

晉升或委任另一職系的職位。  
 
正式紀律行動  
 
4. 若有關公務員屢次作出輕微不當行為或更嚴重的不當行為 (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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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經常上班遲到、濫用職權或蓄意違反公務上的指示等 )，或被
裁定干犯刑事罪行 1，管方會考慮採取正式紀律行動。  
 
5 .  對文職職系的公務員和紀律部隊職系的高級人員 2採取的

正式紀律行動，以《公務人員 (管理 )命令》 (“《命令》 ”)及相
關的《公務人員 (紀律 )規例》 3的條文為依據。有關的局／部

門在接獲對公務員不當行為的指控或有公務員被裁定干犯刑

事罪行的通知後，便會研究有關資料，並進行初步調查。如

經過調查及完成相關程序後，認為可能有足夠證據採取正式

紀律行動，有關的局／部門會將個案轉介公務員事務局轄下

的公務員紀律秘書處 (“紀律秘書處” )，以考慮是否採取正
式紀律行動。所有根據《命令》採取的正式紀律行動，一概

交由紀律秘書處集中處理。紀律秘書處專門處理公務員紀律

事宜，並就此與各局／部門保持緊密聯繫。除向部門提供紀

律程序及懲處尺度的意見外，紀律秘書處亦會與部門分析紀

律方面的趨勢，從而協助他們掌握處理紀律個案的重點。  
 
6 .  對 紀 律 部 隊 職 系 的 中 級 和 初 級 人 員 採 取 的 正 式 紀 律 行
動，則以相關的紀律部隊法例 4的條文為依據。紀律部隊法例

授權六個紀律部隊的首長，向被指行為不當或干犯罪行的上

述職級的人員開展紀律程序。這項安排對紀律部隊妥善執法

至為重要，同時亦顧及到每支紀律部隊運作上的獨特性，以

及在緊急情況下迅速作出回應的需要。  
 
懲罰  
 
7 .  根據《命令》及紀律部隊法例採取正式紀律程序後可施
加的懲罰包括譴責、嚴厲譴責、降級、迫令退休及革職。紀

律部隊法例亦訂明若干只適用於紀律部隊的懲罰 (例如警誡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公務員如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 (不管是否與其公職有關 )，除法院判刑外，亦可能遭
受紀律懲處。  

 
2  一般指職級相等於監督 (警司 )／助理監督或以上職級的人員。  
 
3  《命令》是由行政長官根據《基本法》第 48(4)條發出的行政命令。該命令詳列行
政長官管理公務員 (包括紀律事宜 )的權力。《公務人員 (紀律 )規例》則是根據《命
令》制定的規例。  

 
4 這是指適用於香港警務處、消防處、懲教署、香港海關、入境事務處及政府飛行服

務隊的指定紀律部隊職系／職級的主要條例和附屬法例。在入境事務處方面，隸屬

入境事務助理職系的初級紀律部隊人員，其涉及紀律部隊法例所載的違紀行為的個

案，按有關法例處理；至於其他紀律個案，則按《命令》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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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外職責等 )。此外，當局可因應不當行為的嚴重性，在作出
某些處分的同時施加罰款。  
 
8 .  一直以來，當局在決定懲罰的輕重時，會以有關不當行
為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作為首要的決定性因素。其他相關的考

慮因素包括對同類不當行為慣常作出的懲罰、任何從寬處理

的因素、有關公務員的職位、服務及紀律記錄等。由於高級

公務員理應以身作則，樹立榜樣，因此，倘屬相同的不當行

為，被裁定行為不當而職級較高的公務員所受的懲罰，一般

會比職級較低的公務員為重。  
 
9 .  在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
間，根據《命令》及紀律部隊法例作出懲罰的個案共有 2 680
宗，詳情載於附件 A。期間共有 192 名公務員被革職，這些
革職個案按有關公務員的職級和不當行為／刑事罪行性質歸

類的分項數字，載於附件 B。  
 
適當程序  
 
10 .  紀律個案須迅速處理，但同時亦須依循適當的程序，並
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則。我們已訂定若干措施，確保被指行為

不當的公務員得到公平聆訊，並有充足機會為自己申辯。這

些措施包括：  
 
(a )  在紀律聆訊前，向被指行為不當的公務員講解其權利

和紀律程序，並向他提供管方將援引的整套證據和將

出席紀律聆訊的證人名單，以便該員能為申辯作準

備；  
 
(b)  委任比被控公務員職級更高，且並非其上司的人員擔

任研訊／主審人員，以進行紀律聆訊；  
 
(c )  在紀律聆訊期間，容許被控公務員可盤問證人，及邀

請助辯人或辯方代表進行助辯；  
 
(d)  在紀律程序的不同階段邀請被控人員作出申述；  
 
(e )  在有需要時徵詢律政司的意見，確保紀律程序及研訊

結果均為恰當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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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如適用的話，就紀律處分當局擬對被裁定行為不當的
公務員施加的懲罰，徵詢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的獨立意

見 5。  
 
11 .  無須進行紀律聆訊的個案，一般所需的處理時間為一至
三個月不等；須進行紀律聆訊而無律師代表參與的個案，一

般需時三至九個月不等。  
 
12 .  公務員如對紀律處分當局的決定感到不滿，可根據《基
本法》第四十八條向行政長官提出申訴、根據相關的紀律部

隊法例提出上訴、或根據《命令》第 20(1)條向行政長官作出
申述。公務員亦可就紀律處分當局的決定向法庭尋求司法覆

核。  

 

正在進行的檢討  
 
13 .  一直以來，為精簡和改善紀律程序，並加強各局和部門
在員工誠信管理方面的角色，我們推行了多項措施，其中包

括轉授權力予各局和部門的首長，使他們在處理紀律事宜方

面有更大的權責；與各局和部門在處理紀律個案方面交流經

驗和分享相關的指引；設立以往案例的資料庫，協助各局和

部門考量懲罰的輕重等。此外，我們會因應實際的運作經驗

和法庭判決，經常檢討公務員紀律處分制度，以確保該制度

繼續符合現今情況的需要。  
 
因應維港巨星匯事件檢討處理紀律個案的做法  
 
14 .  就原訟法庭對於一名文職職系公務員，因維港巨星匯事
件須面對根據《命令》進行的紀律程序，繼而向法院提出司

法覆核所作出的判決，我們已與律政司檢討法庭判決所提述

的各個事項。因應檢討結果，我們修訂了紀律程序中研訊／

主審人員舉證準則的指引。我們正準備發出經修訂的指引，

說明紀律程序的舉證準則，以及在紀律聆訊中如何應用有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所 有 涉 及 甲 類 公 務 員 的 正 式 紀 律 個 案 ， 會 就 擬 施 加 的 懲 罰 徵 詢 公 務 員 敍 用

委 員 會 的 意 見 (香 港 警 務 處 的 紀 律 人 員 職 級 除 外 ， 因 為 根 據 《 公 務 員 敍 用 委
員會條例》 (第 9 3 章 )第 6 ( 2 )條，警隊不在敍用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內；另其
他 紀 律 部 隊 內 的 紀 律 職 系 人 員 的 個 案 ， 如 其 懲 罰 並 非 由 行 政 長 官 或 其 授 權

代 表 決 定 ， 亦 無 須 徵 詢 敍 用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)。 根 據 《 命 令 》 ， 甲 類 人 員 指 獲
委任並已獲確實受聘擔任設定職位的人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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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則。此外，我們正加強對處理紀律個案人員的培訓，讓他

們熟識舉證的準則和如何將其應用於紀律研訊。我們已制訂

更詳細的指引，協助紀律處分當局處理根據《命令》須面對

紀律程序的公務員所提出聘請律師代表的申請 6。經二零零八

年十一月徵詢本委員會的意見後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

修訂《命令》第 19條，讓行政長官可把第 20(1)條所賦予的權
力轉授予其他公職人員 7。此外，律政司亦已訂定措施，避免

由於在紀律程序的不同階段中擔當不同角色，而可能被指存

有偏見的情況。  
 
檢討紀律部隊進行紀律程序的做法  
 
15 .  紀律部隊職方關注受紀律部隊法例規管的公務員的紀律
程序的若干做法，以及就現行紀律部隊法例和《命令》在處

理公務員紀律個案做法上的差異。為此，我們聯同各個紀律

部隊管理層成立了專責小組，研究職方所提出的事項。專責

小組現正研究根據紀律部隊法例進行的紀律聆訊的記錄方式

(包括書面和錄音 )、現職公務員為被控人員以辯方代表／證
人身份出席紀律聆訊的休假安排、以及調查員工懷疑涉及行

為不當所需的時間。專責小組亦正研究，個別紀律部隊根據

所屬紀律部隊法例進行紀律程序的不同做法，是否及在哪些

方面須予統一。同樣地，專責小組也正研究根據紀律部隊法

例與根據《命令》進行紀律程序的不同做法，是否及在哪些

方面須予統一。  
 
16 .  對於終審法院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就一名公務員在根據所
屬紀律部隊法例進行的紀律程序中，不獲批准聘請律師代表

一事所作的裁決 8，我們正與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跟進所需的

改善措施，包括修訂有關紀律部隊法例以廢除被裁定違憲的

條文，以及研究如何處理有關公務員就根據紀律部隊法例進

行的紀律聆訊提出聘請律師代表的申請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 在 《公務人員 (紀律 )規例》第 8(3)條下，受《命令》規管的公務員可由一名行政
長官認可的非公務人員 (包括律師 )協助抗辯。在原訟法庭於有關維港巨星匯事件
的司法覆核的判決中，其主要爭議點並非有關紀律條文是否容許法律代表協助抗

辯，而是紀律處分當局拒絕有關公務員就該宗個案聘請律師代表的決定，是否公

平。  
 
7   詳情載於立法會 CB(1)169/08-09(07)號文件。  
 
8   林少寶  訴  警務處處長 (終院民事上訴 2008 年第 9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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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另一方面，紀律部隊職方要求當局就《命令》第 20(2)條
9 所訂明的覆核委員會的運作，定出細則。該覆核委員會取代

回歸前公務員可向英國外交及聯邦大臣或英女皇提出上訴的

渠道。我們現正研究有關課題。關於這項事宜和上述各項檢

討，我們會就檢討的進度與職方保持密切聯繫，並徵詢職方

對檢討結果的意見。  
 
 
相關事宜  
 
停職  
 
18 .  停職是一項預防措施，當一名公務員被調查是否有嚴重
不當行為或干犯刑事罪行，或當局已經或將會對其開展紀律

或司法程序時，管方可基於公眾利益，着令有關公務員停止

行使其公職的權力及職能。停職並非紀律處分，也不是假定

有關公務員有罪 1 0。如情況合適，停職適用於受《命令》或

紀律部隊法例規管的公務員。  
 
19 .  在考慮公務員應否被停職時，有關的局／部門須研究所
有相關因素，包括：指稱的不當行為或刑事控罪的性質和嚴

重程度、有關公務員的不當行為與其公務之間可能產生的衝

突、該員如獲准留任會否重蹈覆轍、是否有其他職位適合調

派該員擔任、人手和士氣的考慮因素、會否損害或危及市民

大眾、市民大眾對該員留任的反應和觀感等。  
 
20 .  被 停 職 的 公 務 員 在 所 涉 案 件 調 查 期 間 ， 可 獲 發 全 數 薪
酬。如該員被控觸犯不當行為或刑事罪行，一般會被扣起一

半薪酬。在特殊情況下 (例如有關公務員證明有經濟困難 )，
被扣的薪酬比例或會減少。該員一旦被裁定刑事控罪罪名成

立，而有關罪行的嚴重程度足以令其被革職，當局即會扣起

其全部薪酬。如被停職的公務員在紀律程序或司法程序後，

其 被 指 的 不 當 行 為 或 刑 事 罪 行 被 裁 定 不 成 立 及 沒 有 受 到 懲

罰，則被扣的薪酬會獲悉數發還。如該員被處以革職以外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  根據《命令》第 20(2)條，行政長官可委出覆核委員會，就致予他的某些他認為合
適的而關乎公務人員的任命、革職和紀律事宜的申述提供意見。  

 
1 0  楊頌明  訴  警務處處長 (終院民事上訴案件 2 0 0 7 年第 2 2 號 )一案已確定這

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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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罰，則他可按紀律處分當局認為合適的比率，獲支付被扣

起的薪酬。  
 
與廉政公署 (“廉署” )合作  
 
21 .  當局與廉署保持緊密聯繫，密切監察公務員隊伍有否出
現 貪 污 舞 弊 的 情 況 。 遇 有 公 務 員 涉 嫌 行 為 不 當 或 違 規 的 個

案，廉署會因應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 (“委員會 ”)的建議，
把 個 案 轉 介 有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， 考 慮 採 取 紀 律 行 動 或 行 政 措

施。在接獲委員會的轉介個案後，有關局／部門的首長會展

開調查，研究有關公務員被指的不當或違規行為的表面證據

是否成立。為協助局／部門就轉介個案作出調查，廉署會因

應需要，與局／部門舉行個案會議。如該員被指的任何不當

或違規行為表面證據成立，當局便會根據《命令》或紀律部

隊法例 (視乎何者合適 )對有關公務員展開紀律程序。紀律處
分當局如在紀律程序結束後確定對該員的指控成立，便會向

他處以適當的懲罰。由委員會轉介個案的數目持續下降 (由二
零零三年的 234 宗下降至二零零八年的 105 宗 )可見，在公務
員隊伍中不當或違規行為的情況大致穩定，並受到控制。  
 
 
結語  
 
22 .  我們十分清楚政府要取得公眾的信任和支持，維持一支
廉 潔 守 正 、 全 心 全 意 服 務 市 民 的 高 效 率 公 務 員 隊 伍 至 為 重

要。本局會一如既往，致力維持公務員隊伍崇高的誠信和操

守。我們會不時檢討紀律處分及相關程序，確保行為不當的

個案適時獲得公平處理。  
 
 
 
公務員事務局  
二零零九年四月  

 



附件 A 

對公務員所作懲罰  
( 2 0 0 3 / 0 4 年度至 2008 /09 年度 )  

 2003/04 2004/05 2005/06 2006/07 2007/08

2008/09 
(2008年 4月 

1日至 2008年
12月 31日) 

總計  

革職  51  50  25  27  20  19  192  

迫令退休  62  73  40  26  33  24  258  

降級  6  6  3  2  1  1  19  

嚴 厲 譴 責 並

處以罰款  
97  60  53  59  71  43  383  

嚴厲譴責  144  121  85  81  83  52  566  

譴 責 並 處 以

罰款  
9  11  15  17  12  18  82  

譴責  109  68  57  72  78  57  441  

警告  136  125  91  103  102  87  644  

其他  3 0  20  26  6  4  9  95  

總計  644  534  395  393  404  310  2  680  

 



附件 B 

按有關公務員職級歸類的革職個案分項數字  
( 2 0 0 3 / 0 4 年度至 2008 /09 年度 )  

革職個案數目  

 
2 0 0 3 / 0 4  2 0 0 4 / 0 5  2 0 0 5 / 0 6  2 0 0 6 / 0 7  2 0 0 7 / 0 8  

2 0 0 8 / 0 9  
(2008年 4月 

1日至 2008年
12月 31日) 

總計  

首長級  -  -  -  -  -  -  -  

總薪級第 14 至 49
點或同等薪點 2  

11  11  13  9  2  3  49  

總 薪 級 第 14 點 以

下或同等薪點  
12  15  3  5  6  3  44  

《 公 務

人 員 ( 管
理 ) 命

令 》 個

案 1  

小計  23  26  16  14  8  6  93  

中級人員 4  4  1  4  1  2  -  12  

初級人員 5  24  23  5  12  10  13  87  

紀 律 部

隊 法 例

個案 3  
小計  28  24  9  13  12  13  99  

總計 51  50  25  27  20  19  192  

1 .  根據《公務人員 (管理 )命令》處理的個案。  

2 .  紀律部隊職系高級公務員 (例如警司、海關助理監督、消防區長等 )包括在內。  

3 .  根據紀律部隊法例處理的個案。  

4 .  督察級公務員 (例如警務督察、海關督察、助理消防區長等 )。  

5 .  員佐級公務員 (例如警員、關員、消防員等 )。  



 

按不當行為／刑事罪行性質歸類的公務員革職個案分項數字  
( 2 0 0 3 / 0 4 年度至 2008 /09 年度 )  

革職個案數目  

不當行為／刑事罪行性質  
2 0 0 3 / 0 4 2 0 0 4 / 0 5  2 0 0 5 / 0 6 2 0 0 6 / 0 7 2 0 0 7 / 0 8

2 0 0 8 / 0 9  
(2008年 4月

1日至 2008年
12月 31日)

總計  

擅離職守  1 3  6  6  1 0  4  3  4 2  

疏忽職守／不履行職責／違反上級指示  3  2  1  1  -  1  8  

未經批准而接受貸款及其他利益  -  2  -  -  -  -  2  

其他 (例如濫用職權、捏造文件、  
未盡督導責任等 )  

4  5  1  -  -  1  1 1  

不當行為  

小計  2 0  1 5  8  1 1  4  5  6 3  

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罪行  3  7  2  4  5  2  2 3  

串謀欺詐／偷竊／行騙  3  7  2  -  1  3  1 6  

盜竊  3  2  5  5  3  2  2 0  

性罪行  4  1  3  1  -  1  1 0  

偽造文書  1  4  -  -  -  -  5  

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 4  1  3  -  -  1  9  

謀殺／襲擊／傷人／打  1  -  -  1  2  1  5  

交通違規事項  -  1  -  -  1  -  2  

其他 (例如管有藥物、刑事毀壞、虛假聲稱、  
妨礙公職人員、拒捕等 )  

1 2  1 2  2  5  4  4  3 9  

刑事罪行  

小計  3 1  3 5  1 7  1 6  1 6  1 4  1 2 9  

總計 5 1  5 0  2 5  2 7  2 0  1 9  1 9 2  


